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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奕 摄影报道

北横通道历时近 10 年

建设， 全线通车已进入倒计

时。 据悉 ， 北横通道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 全

长 19.1 公里， 是连接长宁、

普陀、 静安、 虹口及杨浦的一

条城市快速路。

目前北横通道东段已进入

地道内的机电调试与地面道路

的收尾工作。 预计本月底， 不

含地面道路在内的北横通道东

段主线就将建成竣工， 具备通

车条件。 通车后， 在不堵车的

情况下， 市民驾车从最东面的

周家嘴路隧道出口开到最西面

的虹桥枢纽只需大约半小时。

图为在北横通道东段黄兴

路出口， “北横通道” 四个红

色大字已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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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推倒摩托车”案受害者遭网暴获判民事赔偿

专家：网暴或涉刑责及民事责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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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

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

系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对加强新时代行政

执法协调监督 （以下简称行

政执法监督 ） 工作作出系统

部署。

《意见》 指出， 行政执法

监督作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

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工作的内部

层级监督， 是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各级党

委和政府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

基本方式。 构建全面完善的行

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 对全面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加快法治

政府建设、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行政执法

监督工作体系建设，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

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

护”， 持续完善监督制度、 严

格落实监督职责、 不断创新监

督方式， 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

督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统筹协

调、 规范管理、 指导监督、 激

励保障作用， 到 2024 年年底，

基本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

的比较完善的行政执法监督工

作体系， 实现对行政执法工作

的全方位、 全流程、 常态化、

长效化监督。

《意见》 要求， 要健全行

政执法监督工作体制机制， 推

动行政执法监督与其他各类

监督有机贯通、 相互协调。

司法行政部门作为政府行政

执法监督机构， 代表本级政

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

务。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在本

级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

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

主管行业的行政执法工作。

要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规制

度体系， 推进行政执法监督

立法，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工

作制度， 完善行政执法行为

规范， 健全行政执法管理制

度。 要严格履行行政执法监

督职能， 开展行政执法常态

化监督， 抓好行政执法专项

监督， 可根据工作需要对重

要法律、 法规、 规章的执行

情况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检查，

强化涉企行政执法监督， 强

化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综合协

调， 做好对跨领域跨部门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以及基层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的指导工作。 要充

分运用行政执法监督结果， 拓

宽行政执法监督渠道， 加强行政

执法监督信息线索的汇集统筹。

《意见》 强调， 要强化工作

保障， 加强组织实施， 加强行政

执法监督队伍建设， 推进行政执

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数字化建设，

建立督促落实机制， 加强协作配

合， 做到有部署、 重落实、 见成

效。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

开展督促指导检查， 推广有关经

验做法， 研究协调、 推动解决问

题。

□ 记者 夏天

“老太推倒摩托车” 一案

的受害人陈先生曾在依法维权

过程中遭网暴。记者昨日获悉，

经陈先生起诉， 杨浦区人民法

院近日认定被告网民的行为侵

犯了陈先生的名誉权， 一审判

决被告人承担停止侵权、 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

据陈先生披露， 在其维权

期间， 于 2023 年初发现一网

民在网络上发布多个攻击自己

的视频， 用“撒谎成瘾” “带

节奏” 等措辞形容自己。 陈先

生表示， 自己被网暴后整宿失

眠， 休息了两个月。

2023 年 4 月， 陈先生就

被网暴一事向警方报案， 警方

通过调查取证， 认定涉事网民

发布的内容构成了侮辱。

同年 6 月， 陈先生就此事

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 杨浦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要求被告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

原告书面道歉， 在其视频网站

个人账户主页公开道歉内容不

少于 15 日并赔偿陈先生律师

费 3000 元。

上述案件虽只是一场民事

纠纷， 但面对越来越健全的法

治环境， 网络暴力行为或面临

哪些法律规制？ 记者采访了网

络安全法律领域的专家。

“首先是刑事责任。 实施

造谣传谣行为， 情节严重， 符

合 《刑法》 关于编造传播虚假

信息、 寻衅滋事、 诽谤等犯罪

相关条款的规定的， 行为人将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专家指

出， 根据《刑法》，构成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并造成严重

后果的， 将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此外， 根据最高

法、最高检的相关规定，编造虚

假信息， 或明知是编造的虚假

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组

织、 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

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

重混乱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九

十三条第一款第（四） 项的规

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管制。 而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构

成诽谤罪， 情节严重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专家还表示， 实施造谣传

谣行为， 尚未构成犯罪， 违反

治安管理的， 依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 违法行为人或将面

临行政处罚。 同时， 实施造谣

传谣行为， 侵犯了公民个人的

名誉权或者侵犯了法人的商

誉， 依据《民法典》 的相关规

定， 要承担停止侵害、 恢复名

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及赔

偿损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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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政法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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